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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第十六期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 

一、市地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重劃區位於「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內，

全區共包含大灣段及蜈蜞潭段土地，範圍四鄰敘明如下： 

1. 區塊 A：文小 5學校用地及公（兒）5-3用地：東以幹 8-20-31M

計畫道路為界、西以大同街為界、南以次 5-4-12M 計畫道路為界、

北與既有住宅區相鄰。 

2. 區塊 B：市 5 用地：東以大同街為界、西與既有住宅區相鄰、南

以 8M計畫道路為界、北以永平街為界。 

3. 區塊 C：公(兒)5-4用地：東與既有住宅區相鄰、西以大灣路 40

巷為界、南以 8M 計畫道路為界、北以大灣路 40 巷 86弄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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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1.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第 2項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 

2. 本重劃區都市計畫「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第六階段）」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府都規字

第 1130449761A號於 113年 4月 8日公告發布實施（詳附件一-1）。 

3.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年 12月 18日第 937次會議及 109年 3

月 24日第 965 次會議審竣「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應依附帶條件規定完成重劃計畫審核後，始得報由內政部核定。

另附帶條件載明，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擬具市

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應於期限屆

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開發期程，是以，本案臺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業於 112 年 3 月 23 日府都規字第 1120379523 號

函報請內政部申請展延開發期程，並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6 月 27 日第 1036 次會議決議准予延長開發期程 3 年（至 115

年 4 月 23 日）（詳附件一-2 至附件一-4）。 

4.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階段）」亦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府都規字第 1130449523A 號於 113 年 4 月 9 日公告發布實施。 

5.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6 月 27 日第 1036 次會議審定「變

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再提會討論案」，並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5 次會議

紀錄於本重劃區原計畫「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兒 5-3）

範圍誤植新計畫「溝渠用地（附一）」（0.047 公頃）部分，為免後

續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產生執行疑義，已獲該次會議同意本府所

提更正會議紀錄如附表。（詳附件一-4） 

6. 本重劃區經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 1 月 17 日環綜字第

1110005483 號函查告：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應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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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開發內容，依申請時之「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認定

標準）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1 款公告規定認定。

市地重劃非屬認定標準規範之開發行為，惟其區內之各開發行為，

未來仍應以實際開發內容依上開規定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檢附公文影本 1份（詳附件二）。 

7. 本重劃區經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11 年 1 月 13 日南市水保字第

1110121165 號函查告：本重劃區地號土地皆非屬公告之山坡地及

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內，免依水土保持法規定辦理水土保持計畫

送核，檢附公文影本 1 份（詳附件三）。 

8. 本重劃區經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11 年 1 月 18 日南市農森字第

1110121369 號函查告：範圍內無既有列管珍貴樹木，檢附公文影

本 1 份（詳附件四）。 

9. 本重劃區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111年 2月 14日南市文資處字

第 1110227358 號函查告：本重劃區範圍經查「臺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未涉及或鄰近文化資產，檢附公文影

本 1 份（詳附件五）。 

10. 本重劃區經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11 年 1 月 14 日經地企字第

11100001090 號函查告：本重劃區非位屬目前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

內，檢附公文影本 1 份（詳附件六）。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1. 都市計畫沿革： 

    本開發區自民國 67 年 7 月 20 日公告發布實施「高速公路永

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核定案」納入都市計畫範圍並編定為「文

小 5」用地，該用地自 67 年劃設迄今尚未徵收開闢，且周邊已有

西勢國小可供學童就學。經本府教育局評估服務距離、空間需求

及使用現況結果，該用地已無設校需求，爰予解編納入整體開發

範圍。另依據「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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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為解決本計畫區內部分公

共設施保留地因面積太小、土地所有權人過多而難以整合，並紓

解市府開闢財務及建設計畫，計畫書中擬定公共設施保留地辦理

跨區市地重劃開發範圍劃定原則，以加速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開

闢，其中就本開發區以學校為主體之跨區重劃開發原則如下： 

(1) 為整體公共設施取得及多元規劃方案，跨區市地重劃面積以不

小於 3 公頃為原則；如未能達前述重劃規模者，且該公共設施

用地確無使用需求，仍得視地籍分布情形及所有權人意願辦理

重劃。 

(2) 以學校用地為檢討核心者，其中心半徑 300 公尺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優先納入跨區重劃範圍；若考量前述範圍外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須納入者，應不得逾學校中心半徑 600 公尺，

且須位於同一鄰里單元內。 

(3) 如空間主體周邊道路尚未開闢取得者，併予檢討納入重劃範

圍。 

(4) 選定辦理跨區重劃地區，其最高與最低之土地公告現值價差，

以不超過三成為原則。 

(5) 重劃後之公園綠地或必要性公共設施之面積不得低於重劃前

之面積。 

    故為促進土地利用及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臺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 105 年 4 月 22 日第 51 次會議紀錄結論，因文（小）5

與西勢國小服務範圍重疊，已無劃設需求，遂以文（小）5 為重劃

主體，參照前述以學校為主體之跨區重劃開發原則，併同鄰近未

開闢取得之市（5）、公（兒）5-3、公（兒）5-4 納入重劃範圍，

並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12月 18日第 937 次會議、109

年 3月 24日第 965次會議及 112年 6月 27日第 1036次會議結論，

併同周邊尚未取得開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透過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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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劃區辦理原因及特殊情形： 

    原都市計畫規劃為文（小）5用地、公（兒）用地及市場用地

等，截至目前為止尚未開闢，多數土地所有權人無法有效且積極

使用其土地，以致目前基地現況為鐵皮屋、自助洗車場、資源回

收廠等臨時性設施使用或閒置使用，致使本區土地使用與原規劃

目的不符，後經檢討都市計畫考量文（小）5 用地已無使用需求，

故重新檢討都市計畫需求，調整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及相關必要公

共設施，以促進土地利用及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土地重整及

再規劃與整理作業刻不容緩，本開發區位置鄰近永大路二段商圈，

並鄰近永康戶政、永康衛生所及永康地政等機關，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未來生活機能便利，進一步塑造永康地區整體都市環境

品質。 

3. 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數量： 

    本重劃區內計畫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如下表所示）有鄰里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約 7,380 平方公尺、道路用地約 6,440

平方公尺。本案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以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方

式取得，合計約 13,820 平方公尺。 

項目 面積（m2） 佔重劃區比例（%）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7,380.00   19.87 

道路用地 6,440.00   17.34 

共同負擔取得  13,820.00 37.21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4. 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1) 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本重劃區除公共設施用地外，均為住宅區，其面積約計

23,320 平方公尺，該住宅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範建蔽率 60%、

容積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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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納人數 

    本重劃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劃設為住宅區，參考「變更高速

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

段）書」，每人平均享有樓地板面積 50平方公尺計算，推估本

案約可容納 930人。 

(3) 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依內政部實價登錄鄰近重劃前土地市場交易行情並參考

本重劃區範圍土地目前公告土地現值，經評估重劃前地價平均

約 3.31 萬元/m2；未來經市地重劃地籍重新整理、公共設施興

建後，且調查 110 年 1 月至 111 年 11 月之間鄰近本案重劃區

且區域價格形成條件及性質與本案重劃區較為相近之買賣實

例，剔除特殊情況(如公共設施用地買賣案例)，成交價格約介

於 4.80 萬元/㎡~8.30 萬元/㎡不等，推估未來重劃完成，重

劃後平均地價約 5.40萬元/m2，預估土地增值幅度約 1.63倍。 

5. 重劃後環境改善情形及縮短地區發展年期： 

    本重劃區內已有部分土地作為住宅及工廠使用，其餘多為空

地及雜林，現況較為凌亂且屬低度利用。未來藉由重劃開發後，

讓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可建築用地，並解決土地長年被限制開發的

問題，促進土地有效利用，結合完善的社區公共設施，引入更多

居住空間，形塑優良的生活環境。 

6. 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1 份（詳附件七）。 

四、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 

1. 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如下表。 

項  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m2） 備註 

公  有 2        5,081.27  

私  有 85        32,058.73  

總  計 87        37,140.00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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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劃區公有土地產權及使用情形如下，公有土地分布示意圖，詳

附件八。 

序號 所有權 管理機關 筆數 面積（m2） 使用情形 

1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署 
15 2,884.27 道路、空地 

2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2 1,072.00 道路、空地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3 925.00 道路、空地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 4 200.00 道路、空地 

合計 24 5,081.27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1.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3項規定依第一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

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

為限。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為 46.23%，須徵得重

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

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情形如下表。 

統計至 111 年 12 月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面積 

總

人

數 

申請同意 

人數 

未申請同意 

人數 
總面積 

(m2) 

申請同意 

面積(m2) 

未申請同意 

面積(m2) 

人數 % 人數 % 面積 % 面積 % 

85 53 62.35% 32 37.65% 32,058.73 22,428.23 69.96% 9,630.50 30.04% 

公有土地面積：5,081.27m2 可抵充之公有土地面積：1,221.59m2 

2. 座談會辦理情形： 

    本府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假臺南市永康區西灣里活動中心召

開兩場次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計 49 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佔重劃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 57.65%）到場，會中土地所有權

人提出意見包含重劃後地價評定、公有土地抵充、如何辦理土地

分配等事項，本府皆記錄並回覆，檢附座談會會議紀錄 1 份（詳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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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 

    重劃區內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共

計 1,221.59 平方公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抵充為共

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檢附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詳附件十）。 

    本府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辦理公有土地抵充情形會勘，該抵充面

積如下表，並檢附會議決議及同意抵充之紀錄（詳附件十一）。 

序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同意抵充面積（m
2
） 同意抵充筆數 

1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501.00 2 

2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561.00 2 

3 臺南市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 159.59 4 

合計 1221.59 8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七、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約計 5,081.27 平方公尺，私有土地面積約

計 32,058.73 平方公尺，合計面積約計 37,140.00 平方公尺。 

 

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1. 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計有： 

項目 面積(m2)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7,380.00           

道路用地 6,440.00           

合計 13,820.00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2.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及面積－抵充之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1,3820.00 平方公尺－1,221.59 平方公尺 

＝12,598.41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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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3,820(m2)－1,221.59(m2) 

37,140(m2)－1,221.59(m2) 

 

九、預估費用負擔 

1. 開發費用： 

    土地所有權人費用負擔項目包括工程費、重劃費及貸款利息，開

發費用估算如下。 

 

 

項目 金額（萬元） 備註 

工 

程 

費 

用 

1.整地工程 752  

2.公共設

施及管線

工程 

排水工程 4,176  

管線工程（含共同管道） 2,521  

道路工程（含人行步道

用地開闢） 
1,529  

景觀工程 368  

3.雜項工程及其他費用 6,902  

4.出流管制計畫 98 含審查費 20萬 

小計 16,346  

重劃

費用 

1.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3,761  

2.重劃業務費 419  

小計 4,180  

貸款利息 1,095 

貸款利息以年利率 2.2%計

算，計息 3年。(利息將隨中

央銀行利率機動調整，以不高

於五大行庫放款利率為準) 

總計 21,621  

＝                        × 100% 

＝                                                   × 100% 

＝ 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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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 ×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6,346萬元＋4,180萬元＋1,095萬元 

54,000 元/m2× （37,140 m2－1221.59m2） 

 

3. 本重劃區貸款利息係依據臺南市政府 112 年二年期借款之承作利

率 0.97%，惟考量近年升息不斷，長期利率相對走升的情況下、加

計通貨膨脹及本案未來三年開發期程等風險成本，預估調整幅度

1.23%，貸款利率以年利率 2.2%計算，貸款三年分年估算(利息將

隨中央銀行利率機動調整，以不高於五大行庫放款利率為準)，未

來以實際借貸利率為準。 

4. 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54,000元，係參考內政

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本重劃區鄰近土地交易價格，檢附

參考物件資料 1份（含交易日期、價格、交易型態及位置圖） (詳

附件十二)。 

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35.08%＋11.15%＝46.23% 

十一、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 

    本重劃範圍內尚無應保留之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爰本案無須訂

定重劃負擔減輕原則。 

 

 

 

＝                                                       × 100% 

＝ 11.15%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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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財務計畫 

1. 重劃負擔總費用：約新台幣 2 億 1,621 萬元。 

2. 財務籌措方式： 

(1). 由臺南市政府編列平均地權基金預算支應。 

(2). 視需要向金融機構借貸支應。 

3. 償還計畫：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出售價款

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4. 現金流量分析：                                 單位：萬元 

項目 合計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 年 

重劃負擔

總費用 

工程費 16,346 0 0 6,713 7,973 1,660 

重劃費用 4,306 0 0 3,198 636 346 

小計 20,652 0 0 9,911 8,609 2,006 

貸款利息 969 0 0 218 412 465 

小計 21,621 0 0 10,129 9,021 2,471 

收入 

收取差額地價或

出售抵費地價款 
21,621 0 0 0 0 21,621 

小計 21,621 0 0 0 0 21,621 

當期淨值  0 0 (10,129) (9,021) 19,150 

註：當期淨值以當年度總收入減去總支出，負值以括號表示。 

5. 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約 4,004m2，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

54,000 元/m2，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 21,621 萬元，預

估收支平衡，財務尚屬可行。 

十三、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自民國 110年 10月至民國 115年 12月止-重劃區預定重劃工作進度

表（詳附件十三）。 

十四、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詳附件十四）。 

十五、座談會會議紀錄（詳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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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附件 

附件一-1：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第六階段）案發布實施公告 

附件一-2：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18 日第 937 次會

議審定「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附件一-3：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3 月 24 日第 965 次會議

審定「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再提會討論案」 

附件一-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6 月 27 日第 1036 次會議

審定「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再提會討論案」 

附件二：免環境影響評估公文影本 

附件三：免水土保持計畫公文影本 

附件四：無珍貴樹木公文影本 

附件五：鄰近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 文化景觀查詢結果及

公文影本 

附件六：無敏感地質公文影本 

附件七：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附件八：公有土地分布示意圖 

附件九：舉行座談會之通知及紀錄影本 

附件十：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 

附件十一：抵充地會勘決議 

附件十二：鄰近土地交易價格參考表 

附件十三：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附件十四：重劃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附件一-1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第六階段）案發布

實施公告





附件一-2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18 

日第 937 次會議審定「變更高速公路永康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 









附件一-3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3 月 24 日

第 965 次會議審定「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再提會討論案」 







附件一-4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 12 年 6 月 2 7 

日第 1036 次會議審定「變更高速公路永

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再提會討論案」 









附件二 免環境影響評估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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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70155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2段133巷

72號

承辦人：陳玫瑾

電話：06-2686751#327

傳真：06-3353546

電子信箱：mjchen@mail.tnepb.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環綜字第11100054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局函詢辦理本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作業範圍

內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1年1月13日南市地劃字第1110112983D號函。

二、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應以開發單位向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開發內容，依申請時之「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認

定標準）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第1項第11款公告規定

認定。市地重劃非屬認定標準規範之開發行為，惟其區內

之各開發行為，未來仍應以實際開發內容依上開規定認定

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正本：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本局綜合規劃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件三 免水土保持計畫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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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函
地址：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承辦人：金家輝

電話：06-6373350#6368

傳真：06-6357720

電子信箱：g54265426@mail.tainan.gov.

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南市水保字第11101211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局函詢本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土地區位乙案，復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1年1月13日南市地劃字第1110112983A號函。

二、經查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土地皆非位屬公告之山坡地及特

定水土保持區範圍內，免依水土保持法規定辦理水土保持

計畫送核。

正本：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本局水土保持工程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件四 無珍貴樹木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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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函
地址：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承辦人：黃健源

電話：(06)6321731#6866

傳真：(06)6334348

電子信箱：A152lvin@mail.tainan.gov.

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南市農森字第11101213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局函詢「本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有無本局列管樹木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地劃字第1110112983C號函。

二、旨揭範圍內無暨有列管樹木，暨有列管樹木分布位置可至

本府愛樹一生一世網站查詢。

三、倘地上物樹木符合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

之情形者，請貴局逕向本局通報。

正本：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本局森林及自然保育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件五 鄰近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

址、文化景觀查詢結果及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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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函
地址：700005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5巷1號3

樓

承辦人：方勝弘

電話：06-2213597#610

傳真：06-2213160

電子信箱：fang0919@mail.tainan.gov.

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南市文資處字第11102273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0227358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臺南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案」書面意見乙份，請

查照。

說明：復貴局111年1月13日南市地劃字第1110112983B號函。

正本：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本處文化資產研究組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臺南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案書面意見 

一、旨案重劃範圍經查「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未涉及

或鄰近文化資產，先予敘明。 

二、自 107年 1月 1日起，本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項目查詢服務已全

面改以無紙化線上查詢方式提供，請逕洽「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

資產查詢系統」（http://tchgis.tainan.gov.tw）查詢。 

三、旨案市地重劃範圍後續辦理事項分述如下： 

(1)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年 4月 15日文資物字第 1093004070號函釋

（略以）：「倘屬由政府機關所策定之重大營建工程計畫者，依文資法第

58條第 2項規定，除不得妨礙考古遺址之保存及維護外，該政府機關

於計畫策定時，負有先行調查工程地區有無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

疑似考古遺址之義務...現行實務上，亦有多數個案非屬文資法第 58條

第 2項所定『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者，惟因鄰近考古遺址，為

求審慎、避免嗣後工程施工造成毀損考古遺址之疑慮，相關工程施工或

開發單位施工前，採上開文資法第 58條第 2項規定，主動進行調查，

而調查方式包含：試掘、地表探勘、地質調查鑽探、透地雷達調查等

等...」，鑒於本市各機關策定工程開發前多未進行事前調查，致後續工

程中發現考古遺址時面臨停工、影響計畫執行期程，建議貴局自聘考古

專家學者於市地重劃預定用地先行辦理地表調查（必要時鑽探），並依

調查結果評估市地重劃範圍。 

(2)後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如發現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

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或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3條、第 57條、第 58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六 無敏感地質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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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函
地址：235055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109巷2

號

承辦人：林樞衡

電話：02-29462793 #250

電子信箱：shuheng@moeacgs.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經地企字第111000010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局申請查詢臺南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區」，是否位屬

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1年1月13日南市地劃字第1110112983E號函。

二、旨揭土地依據來函所附資料，經查非位屬目前已公告之地

質敏感區內。

三、已公告之全國地質敏感區相關訊息可至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acgs.gov.tw /)地質法專區參閱。

正本：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件七 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附件八 公有土地分布示意圖 

 

 

 

 

 

 







 

 

 

 

 

 

附件九 舉行座談會之通知及紀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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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抵充分布示意圖 

 

 

 

 

 

 







 

 

 

 

 

 

附件十一 抵充地會勘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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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鄰近土地交易價格參考表 

 

 

 

 

 

 



臺南市永康大同市地重劃後地價說明資料 

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 110 年 1 月至 111 年 11 月間鄰近本案土

地成交價格（扣除特殊交易案例與極端值）交易單價介於 48,000/㎡

至 83,000元/㎡區間，該交易價格為重劃範圍周邊已發展地區可建築

用地之成交價格，重劃後地價評估得考量重劃完成至重劃區環境條件

發展成熟期間地價可能之差異，因此，本案將重劃範圍內可建築用地

劃分為 7個地價區段(詳圖 1)，經分析實價登錄網蒐集選取之買賣實

例，經情況因素、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個別因素等調整及成熟度修

正，推估各區段地價如下表 1。復以各地價區段價格乘以其地價區段

面積並加總後，除以本重劃區可建築用地總面積，計算所得未來重劃

後平均地價預估約為 54,000元/㎡。 

表 1 重劃後地價綜理表 

區段編號 使用分區 
預估重劃後區段地

價單價(元/㎡) 

區段面積 

(㎡) 

預估重劃後區段地

價總價(元) 

A1 住宅區    52,800       3,418     180,470,400  

A2 住宅區    53,900       3,373     181,804,700  

A3 住宅區    53,400       3,815     203,721,000  

A4 住宅區    54,400       3,384     184,089,600  

A5 住宅區    54,400       4,274     232,505,600  

A6 住宅區    54,400       3,007     163,580,800  

B 住宅區    55,000       2,049     112,695,000  

總計 23,320 1,258,867,100 

重劃後平均單價(元/㎡) 54,000 

備註：重劃後平均單價係四捨五入取至百位。  



圖 1 重劃後地價區段劃設暨重劃後地價示意圖  



表 2 重劃範圍周邊 110 年~111 年住宅區交易案例一覽表 

序號 地段號 交易日期 
交易總價 

(元) 

交易面積 

(㎡) 

交易單價 

(元/㎡) 
備註 

1 永大段 2地號 111/06/23   1,000,000    20.60   48,544    

2 大灣段 4723-2地號 111/04/02   9,660,000  139.00    69,496    

3 大灣段 4708-3地號 111/06/11  10,862,640   133.00    81,674    

4 大灣段 4731-2地號等 3筆 110/07/08 114,872,940  1,391.00   82,583    

5 大灣段 4694地號 110/06/17    4,313,650     62.00   69,575    

6 永大段 2地號 110/08/11    1,000,000     20.51   48,757    

7 大灣段 4711-9地號 110/04/26    6,000,000   104.00   57,692    

註：以上參考案例之土地使用管制規範，建蔽率均為 60％，容積率均為 200％ 



圖 2 重劃範圍周邊 110 年~111 年住宅區交易實例分布圖 



 

 

 

 

 

 

附件十三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臺南市第十六期永康大同市地重劃預定工作進度表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進度表

一、選定重劃區 自 110年10月 至 110年11月

二、籌編經費 自 110年01月 至 110年04月

三、舉辦市地重劃座談會 自 111年10月 至 111年12月

四、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自 112年01月 至 112年10月

五、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 113年04月 至 113年06月

六、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處理反對意見 自 113年05月 至 113年06月

七、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自 113年04月 至 113年06月

自 114年11月 至 115年06月

八、現況調查及測量（地籍測量實施計畫） 自 113年02月 至 113年06月

九、工程規劃設計 自 113年01月 至 113年06月

十、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自 114年05月 至 114年08月

十一、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

      或墳墓拆遷補償費
自 113年02月 至 113年06月

十二、工程施工 自 113年06月 至 115年06月

十三、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 114年11月 至 115年03月

十四、分配草案說明會 自 115年02月 至 115年04月

十五、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 115年04月 至 115年06月

十六、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自 115年06月 至 115年08月

十七、工程驗收、交接及清償 自 115年07月 至 115年10月

十八、財務結算 自 115年10月 至 115年12月

十九、成果報告 自 115年10月 至 115年12月



 

 

 

 

 

 

附件十四 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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